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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响姣） 2月 25
日，咸宁高新区政务服务局为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高新区分中心颁发了一面“优
秀服务窗口”奖牌。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高新区分中心以
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为出发点，以为园
区企业当好“店小二”为服务宗旨，为园
区企业提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
务、代跑腿服务等多种特色服务，为企业
办理不动产登记提供便利。严格落实优
化营商环境的各项精神，对小微企业办
理不动产登记实行“零收费”政策，通过
优化办事流程、简化材料、压缩办理时

限，实现不动产登记事项全流程“1个环
节”“1天领证”，得到办事群众和园区企
业一致肯定。

据统计，2020年，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高新区分中心共为园区企业提供特色
服务 141人次，减免小微企业登记费
11280元，助力园区企业融资约2900万
元。同时，该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严于律
己，以立足岗位、热情服务、爱岗敬业为
宗旨，在日常窗口工作中，充分展示了

“便民、高效、务实、廉洁”的良好形象，在
月度考核中，多次被咸宁高新区政务服
务局评为“红旗窗口”。

咸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高新区分中心
获评“优秀服务窗口”

2月25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

活动中，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观看、仔
细聆听、不时沉思，深刻感受全党和全国
人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
争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重大历
史性成就。

大家纷纷表示，脱贫攻坚是一场全民
战役，人人都是奋斗者，将以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
念坚定的政治本色，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的使命担当，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务实

作风，主动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
任，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朝着共同富裕的宏伟目
标稳步前进！ （通讯员 李小勇）

嘉鱼县烟草专卖局

组织收听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刑责年龄底线降至12周岁、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

这些你关心的新规3月起施行！
新华网消息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规也将从3月起施行。刑责年龄底线降至12周岁、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歧

视性内容、惩戒学生可以批评训导不能伤害侮辱……法治有温度，社会更进步。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3月1
日起施行，涉及低龄未成年人犯
罪、疫情防控、金融市场乱象等社
会热点。

修正案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
规定作出调整，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此外，修正案提高欺诈发行
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等资本市场违法犯罪
的刑罚；严厉惩处非法讨债行为，
将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催
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的
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对性侵未
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力度，着力打
击药品“黑作坊”，将高空抛物、抢
公交车方向盘、“冒名顶替上大
学”等写入刑法。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自
3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用人
单位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
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
件、用工类型、工作内容、工作条
件、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网
络招聘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
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
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其招聘
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籍、
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
资源流动的条件。

规定还要求从事网络招聘服
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履行网络安
全保护义务，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网
络招聘服务用户信息保护制度，不
得泄露、篡改、毁损或者非法出售、
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人公民
身份号码、年龄、性别、住址、联系方
式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等信息。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自3
月1日起施行。根据规则，在确有必要
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
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
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教育惩戒分
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
教育惩戒三类。其中，严重教育惩戒适
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

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
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
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
惩戒实施，规则明确禁止实施的不当教
育行为，如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
反复抄写，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
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等。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
理办法》自 3月 1日起施行。
办法围绕强化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的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土地经营权流
转不得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
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
业生态环境，不得改变承包土
地的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
途，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
食生产，制止耕地“非农化”、防
止耕地“非粮化”。

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保护土地，禁止改变土地
的农业用途。禁止闲置、荒芜
耕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
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
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
塘养鱼。

惩戒学生可以批评训导不能伤害侮辱

土地经营权流转
严禁“粮田不种粮”

刑责年龄
相关规定作出调整

网络招聘信息
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

长江保护法从3月1日起
施行，这是我国出台的首部流
域法律。

这部法律规定，长江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
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
动、系统治理。

法律加大对长江流域的水
污染防治、监管力度，规定了有
效控制总磷排放总量、提高城
乡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等。

法律规定，在长江流域水生
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
捞；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长江
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
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
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
产性捕捞。同时，法律明确开展
非法采砂联合执法工作。

我国首部流域法律
全面保护长江母亲河

新修订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自3月1日起施行。这项新规将企
业名称的预先核准制度改为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制度，赋予企业更大的“取名”
自主权。

新规施行后，登记机关向社会公开
企业名称的基本规则，企业可以通过申
报系统或服务窗口提交有关信息和材

料，对拟定的企业名称进行查询、比对和
筛选。企业对自己选取的企业名称自主
判断、决定申报、登记和使用，并承诺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规定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明确了建
立企业名称争议的行政裁决机制，对于

“傍名牌”等企业名称侵权行为，可以请求
登记机关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企业“取名”自主权更强


